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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郑州市登封市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290205

反映情况：
驻部纪检组转办来信：河南省登封市环保攻坚办，

在中央环保巡视“回头看”在登封市期间，不论企业手
续齐全、设施运行正常，“一刀切”要求企业必须停产，
不停产就强制断电。企业不大，但是合法，平时也就
维持个家庭生计，这样的命令，实在接受不了，又无处
理论。督察组要求企业“环保提质达标”，通过攻坚办
验收，缴纳 3000 元费用，不缴就不给通过验收、不发牌
子 ，石 道 乡 本 来 就 是 个 穷 乡 ，办 个 企 业 真 是 不 容 易 。
手续齐全，设施上的有，为啥还来个“环保达标”的牌
子？向乡政府反映，乡政府让找攻坚办。向环保局反
映，环保局说管不了。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18年，登封市为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实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根据环保部印发的《关于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方案》（环大气〔2017〕110号）和《郑州市环
境保护局关于切实加强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的通
知》（郑环文〔2017〕135号）精神，按照省、郑州市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要求，结合登封市工业企业环保
现状，登封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下发了《登
封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工业企业
环保“达标提质”综合整治活动的通知》（登环攻坚
〔2018〕1号）文件，决定自 2018年 1月 26日开始，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工业企业环保“达标提质”综合整治活动。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7月 1日，登封市石道乡、登封市攻坚办督

导组、登封市环保局成立调查组，到现场进行了调查。
经调查，登封市政府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

看”期间，未下达过任何关于要求工业企业必须停产，不
停产就强制断电的文件或通知。

2018年年初，登封市为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实现辖区企业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结合登封市
工业企业环保现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工业企业环保

“达标提质”综合整治活动，此次活动共涉及登封市全市
范围内各项手续齐全、环保设施落后，无法满足当前环
保形势的285家企业。按照《登封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工业企业环保“达标提质”综合整
治活动的通知》（登环攻坚〔2018〕1号）文件要求，企业
整改完成后提出申请，由所在乡（镇）区、办进行初验收
合格后，由登封市攻坚办、登封市环保局进行最后审核，
审核通过后颁发环保“达标提质”合格公示牌，面向全社
会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目前，登封市整改企业未全部通
过验收，审核通过的“达标提质”企业都未发放公示牌，
待全部验收通过后统一制作，再免费发放。

此次“达标提质”综合整治活动共涉及登封市石道
乡2家企业，分别为郑州天昊建材有限公司和郑州鑫盈
钙业有限公司。经现场询问郑州天昊建材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XX、副经理兼办公室主任陈XX、郑州鑫盈钙业
有限公司常务副经理陈XX，在通过“达标提质”验收活
动中，两家企业都是严格按照工业企业环保“达标提质”
综合整治标准整改，已按照程序通过了初验、验收，并没
有让其缴纳3000元费用之事。

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下一步，登封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

室将进一步加强监管，从自身做起，举一反三，严格要求
工作人员遵守廉洁纪律，最大限度为企业提供好环保服
务，同时加强信息沟通，消除企业误解，构建和谐社会。

问责情况：
无。

【四十五】
郑州市惠济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290216

反映情况：
郑州市惠济区市政管理局修建江山北路时为了偷

工减料，减少日常管理费用，在惠济区古荥镇黄河桥
村第五村民组，北邙驾驶证考试基地对面，江山路路
东，门头标有巴记烩面涮锅城的院子里面，挖了一万
平方米的大水坑（惠济区江山北路黄河桥村第五村名
组地界范围，距离枯河桥向北 2.5 公里，江山路路东 60
米），水坑周围垒石头，并架钢丝网，水坑底部铺上了
石子，以保证污水可以长期渗漏在黄河滩里。随着污
水排放量的逐渐加大，一万多平方米的大坑已经不能
满足污水排放，江山北路第八工程段经常出现屎尿污
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局面。多次投诉，几年来得不到
解决”的内容相似，补充：1.江山路黄河风景区至枯河

桥段自 2013 年修成以来污水管道一直不通，污水多时
经过河南省华龙药业有限公司车间下水管倒灌进生
产区，再漫到院子里和大门口。2.为此事多次长时间
打市长热线，2018 年 6 月 21 日我们又举报到郑州晚报
和映象网，并进行刊发，至今没有人管。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江山路拓宽改造工程南起连霍高速，北至黄河风景

名胜区，全长 14.7km，红线宽 60m，西山路以南为双向
8车道，西山路以北为双向6车道，为城市主干道。该工
程由郑州市市政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设计，郑州市城管
委承建。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桥梁、排水、照明、交
通、绿化、污水提升泵站、污水处理等专业。本工程于
2013年 10月进场施工，2015年全部完工，经验收合格
投入使用。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21日映象网以《郑州江山路北段污水

“憋不住”混入蒸发池排进黄河滩》为题做了报道。在
此之前，6月 12日郑州市城管委沈红亚、惠济区城管局

领导带领有关单位和人员督查排污问题，要求全面进行

排查和统计所有排污单位情况。

1.污水系统设计情况

根据《郑州市江山路道路管线综合规划-道路规划

（黄河风景名胜区-北三环）－管线规划》（郑州市规划

勘测设计研究院，2012年 5月），江山污水路属于双桥

污水处理厂系统。双桥污水处理厂位于江山路与开元

路西北侧，江山路道路污水管收集沿线用户污水后，由

南北两端向开元路汇集后，沿开元路向西排入双桥污水

处理厂。索须河以北段 d600～d900污水通过索须河

污水泵站提升后向南沿江山路经开元路规划 d1000污

水管向西排入双桥污水处理厂。

按照规划设计，枯河以北段污水管应穿越黄河大堤

向南排入开元路污水管，但根据黄委会《黄河河道管理

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标准》（黄建管〔2007〕48号）第二

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条等有关规定，及经黄河河南河务

局相关部门、专家论证，江山路枯河以北段污水管不具

备穿越黄河大堤条件。

依据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郑州市江山路道

路管线综合规划-道路规划（黄河风景名胜区-北三

环）－管线规划》（2012年 5月），《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关

于江山路拓宽改造工程穿越黄河大堤有关问题的回复

意见》（郑城规交〔2014〕78号）和《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研究城建工程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郑州市人民政府

市长办公会会议纪要〔2014〕91号）等要求，在枯河北岸

建一座污水处理站，枯河以北至黄河风景名胜区污水经

污水管道收集后，向南排入该污水处理站，经处理达标

后排入枯河。枯河以北段污水管不再穿越黄河大堤。

根据《黄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2~2030）》，

枯河以北范围为黄河风景名胜区，远期景区内仅大刘沟

水库景区和西山遗址景区污水通过管道收集后排入江

山路市政污水管道。大刘沟水库景区污水量预测为9.0

吨/天，西山遗址景区污水量预测为 9.6吨/天。景区范

围位于沿黄生态保护区，现有自然村会逐渐迁出，人口

会越来越少。枯河以北江山路污水管网服务范围污水

流量会逐渐减少。经当时现场调查，枯河以北江山路两

侧主要污水排放用户为思念果岭国际小区、黄河风景名

胜区及黄河桥村、孙庄村、成功驾校等。思念果岭国际

小区和黄河风景名胜区有自建污水处理设备，污水不排

入江山路污水管网。因此，枯河以北江山路污水管服务

范围为黄河桥村、孙庄村和成功驾校共计 5880多人的

生活污水。根据《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

2006）表 4.0.3-2，综合生活用水定额取 220L/人.天，当

时 枯 河 以 北 江 山 路 污 水 管 服 务 范 围 流 量 为 Q=

5880x220x0.85=1099560L/天=1099 吨/天。根据当

时调查情况，在枯河北岸江山路东侧绿化带内设置一座

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即投诉人举报位置），实际

建设规模为1100吨/天，完全能够满足污水排放需求。

2.雨水系统设计情况

江山路枯河以北雨水系统由于地势影响，无法排入

相关河道内，江山路拓宽改造工程在初设评审时，根据

黄委会河务部门专家评审意见，“江山路枯河以北道路

路面高程不得高于周边河滩地 0.5 米”，因此通过江山

路道路散排解决雨水出路的方案不可行；最终将长约

4360米，道路机动车道宽度 24米范围雨水按照规划要

求排入道路最低点处东侧新建蒸发池内，蒸发池设置结

合耕地边界合理布置。

根据公路排水设计规范（JTJ 018-97）中第 4.4.15

条，蒸发池容量以一个月内地表水汇入池中的水量能及
时完成渗透和蒸发作为依据，考虑郑州市雨季为每年的
7~9月份，平均降雨量约为110毫米，汇水面积：L×B=
109752平方米，径流系数取0.65，蒸发池应满足的蓄水
量为 7243.6 立方米；实际设计和建设规模为总深 4.4
米，总蓄水量为9900立方米，满足降雨时蓄水需求。

3.存在问题的原因
江山路自2015年建成投入使用后至2017年底，污

水和雨水系统均能按规划和设计要求正常使用，未出现

任何的环境污染问题。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城市
生活污水排放要经市政管理部门许可后才能接入污水
管网；工业生产污水要得到环保部门许可后达标排放。
但枯河以北江山路道路两侧居民没有按规划要求的逐
渐减少，反而出现了许多新建的小加工厂（6家）、小饭
店（45家）、洗车行（4家）、加油站（1家）、商业住房（约
200栋）、驾校（1家）等，且这些小型企业、作坊均未办理
任何的排污许可手续，私自将生产、生活的污水破坏性
地接入江山路新建的污水管网或雨水管网内。近期江
山路的排水管网不堪重负致使污水外溢，流入路面，造
成道路通行不畅。之前，原标段施工单位在巡查时发现
了破坏污水和雨水管网偷排污水情况，施工单位及时将
破坏的污水和雨水管网进行了修复，但一次次又被不明
人员人为扒开。

4.关于“江山路黄河风景区至枯河桥段自 2013年
修成以来污水管道一直不通，污水多时经过河南 省华
龙药业有限公司车间下水管倒灌进生产区，再漫到院子
里和大门口”的问题。

经查，2013年，郑州市惠济区修建江山路时，为河
南省华龙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留有污水管接口，深4
米。但河南省华龙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未到郑州市
城市管理局办理相关手续，管网一直没有接通。河南省
华龙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私自将厂区污水管道接到
江山路雨水涵，但由于河南省华龙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所在地块地势低，江山路雨水管网水量大时就会倒灌
进入该单位院内。

5.关于“为此事多次长时间打市长热线，2018年 6
月 21日我们又举报到郑州晚报和映象网，并进行刊发，
至今没有人管”的问题。

2018年 6月 12日，郑州市城管委沈红亚、郑州市惠
济区城管局领导带领有关单位和人员督查排污问题，全
面进行排查和统计所有排污单位情况，制定具体解决办
法。6月 20日，惠济区排查周边企业，坚决杜绝非法排
污问题。

综上所述，此案件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2018年 6月 20日起，惠济区严查周边企业，取缔不

能达标排放和没办理手续的企业和作坊，坚决杜绝非法
排污问题。

目前，郑州市城管委已经加大了巡查力度，并将擅
自接入雨水管道的排污口进行了封堵。为解决污水外
溢问题，郑州市城管委责成惠济区政府加大执法力度，
关停违法排放的生产企业、作坊，杜绝非法排污,并于
2018年 7月 20日完成截污工作。

问责情况：
无。

【四十六】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290221

反映情况：
河南省郑州高新区药厂街祝福红城 3 期学生家长

诉求：1.撤销郑州高新区管委会关于郑州高新区第 M63
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郑开管文〔2015〕12 号)；2.
撤销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石化年产
10 万吨润滑油、5 万吨冷冻剂迁址扩建项目环评；3.撤销
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中国石化润
滑油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年产 10 万吨润滑油、5 万吨
防冻液搬迁扩能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4.中石化
润滑油郑州分公司防冻液厂（郑州高新区梧桐街 1 号，
要搬迁扩建至碧桃路化工路），排放污染废气，对周围居
民身心健康造成很大影响；5.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区药厂街 30 号，原中原制药厂内），排放污
染废气，气味呛鼻，让人恶心反胃，其生产产品为高污
染产品，且储藏罐（发酵池）味道更大。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一）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以下简

称润滑油公司）年产 10万吨润滑油、5万吨防冻液搬迁

扩能项目（以下简称润滑油项目），位于高新区化工路

南、碧桃路东、站北路北，用地面积为 96.312亩。该项

目主要从事润滑油和防冻液的生产和储运。润滑油主

要生产工艺是将基础油、添加剂经混合分装后外售。防

冻液主要生产工艺是将软化水、乙二醇、少量的有机或

无机盐类等添加剂进行混合分装。

该项目2015年 4月完成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并取

得批复；2015年 6月完成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市

级环保部门批复（郑环审〔2015〕362号）；2018 年 2月

完成土地摘牌。现状未开工建设。

（二）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0吨 D-VC

项目和 5000吨 VC项目位于郑州高新区化工路 30号

（原中原制药厂院内），厂区占地面积约1000亩，该公司

主要以玉米淀粉为原料进行食品添加剂的生产，主要生

产工艺为发酵—精制—烘干包装。2010年 7月，该项

目通过河南省环保厅组织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郑环评
验﹝2010﹞47号）。

二、现场调查情况
7月 1日，接到交办问题后，郑州高新区环保局工作

人员陪同河南省环保督察组人员到拓洋公司针对环保
投诉及无组织气味进行现场检查；近期，国家生态环境

部强化督察组、河南省环保督察组分别于 6月 12日 11

时、6月 28日 22时、6月 30日 13时针对投诉及无组织

气味进行多次现场检查。

（一）关于“撤销郑州高新区管委会关于郑州高新区

第M63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郑开管文〔2015〕

12号）”的问题

高新区化工路南、云杉路东区域用地于 2008年 12

月经省政府批准征收（豫政土﹝2008）393号），依据当时

执行的《郑州市市区总体规划（1995~2010）》，该区域

规划为仓储用地。

2014年 6月，该区域用地被国土部门列为“征而未

供”闲置用地，《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存量闲

置建设用地集中清理处置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政〔2014〕24号）要求“对已完成征收程序而未实施

供应的土地，要协调规划等部门，尽快完成土地供应前

期规划设计条件的编制和供地方案的编制，依法办理供

地手续”，考虑到该区域土地已征收，且郑州市总规规划

的高压走廊，已完成入地改造，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集约

节约用地精神，按二类工业用地编制了高新区 M63街

坊控制性详细规划。该控规于 2014年 11月 19日在高

新区城乡规划网上批前公示，公示期未收到任何形式的

信访意见。2017年 10月 10日，核发化工路南、碧桃路

东地块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2018年 2月 22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郑州

分公司通过招拍挂方式竞拍得到该地块（土地合同号：

郑国土资出让-GX-2017104）。3月 12日，该项目取

得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018-410152-25-03-

008949），为年产 10万吨润滑油、5万吨防冻液搬迁扩

能项目。据此该项目控规编制按程序办理，其提出撤销

该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复的理由不存在。

（二）关于“撤销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石化年产 10万吨润滑油、5万吨冷冻剂迁址扩建

项目环评”的问题

2014年 11月，中石化润滑油郑州公司委托安徽省

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经了解，项目环评编制单位在 2014年编制该项目环评

期间未受到环保部门相关处理，环评资质在有效期内，

具有编制项目环评资格。

郑州市环保局按照法定程序组织专家技术评审会，

按要求进行批前公示、批后公示等，环评法律法规使用

正确，审批程序合规合法，结论可信。撤销环评不符合

有关要求。

（三）关于“撤销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的《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年产 10

万吨润滑油、5万吨防冻液搬迁扩能建设项目安全预评

价报告》”的问题

依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6号）相关规定：“建设项

目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时，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分别对其安

全生产条件进行论证和安全预评价；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其建设项目进行

安全与评价，并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

润滑油公司于 2014年 11月至 2015年 4月期间委

托具有安全评价甲级资质的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对润滑油项目进行了安全预评价，2015年 3

月 28日该预评价报告（报审版）经专家评审，评审意见

为“《预评价报告》符合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的要求”，“同意通过该《预评价报告评审》”；

2015年 4月出具了该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版）。

6月 11日，郑州高新区安监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再

次进行现场核查，出具了《关于群众举报高新区化工路

与碧桃路交叉口东南角拟建化工厂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的专家现场核查意见》，核查意见认为储罐组与附近居

民区、公共福利设施和村庄的防火距离符合相关标准规

范的要求。

（四）关于“中石化润滑油郑州分公司防冻液厂（郑

州高新区梧桐街 1号，要搬迁扩建至碧桃路化工路），

排放污染废气，对周围居民身心健康造成很大影响”

的问题

经查，润滑油公司现在确实位于高新区梧桐街 1
号，北侧为梧桐街，东侧为汽车4S店，南侧为拓洋实业，
西侧约 200米为睿智楠园小区，2010年投产，年产 2万
吨防冻液，生产工艺主要为调和、灌装，生产过程有微量
挥发性气体产生。2017年 3月 17日、2017年 12月 5日
经河南思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现场检测，污染物能够达
标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五）关于“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司（郑州高新区药
厂街 30号，原中原制药厂内），排放污染废气，气味呛
鼻，让人恶心反胃，其生产产品为高污染产品，且储藏罐
（发酵池）味道更大”的问题

（上接十六版）


